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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经信财〔2026〕4号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关于组织开展2026年度成都市

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

第一批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新经济主管部门：

为积极抢抓智能经济发展新机遇，支持培育OPC（一人公司）创业新形态，推广“类OpenClaw”智能体工具新应用，应对词元（Token）消耗激增新态势，加快形成富有活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生态，根据《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成办规〔2025〕6号）《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实施细则》（成经信规〔2025〕15号）等文件要求，现组织开展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第一批项目申报工作，请各单位按通知要求认真做好申报和审核工作。

一、申报时间

企业申报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30日23:59，区（市）县初审截止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23:59。

二、申报方式

项目申报采取线下申报方式，申报材料由企业报送至企业所属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新经济主管部门。

（一）提交申报材料

按要求填报相关项目信息及资料。

（二）区（市）县初审

各区（市）县工业和信息化、新经济主管部门组织当地符合条件的企业或机构申报，按照有关规定严格审核，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认真开展申报项目系统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审查，确保项目和资料真实有效，将审查合格的项目汇总形成《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第一批项目推荐汇总表》（附件2），并盖章报送。
三、其它相关要求
（一）申报单位对申报资料的真实、完整和准确性负责。所有申报材料须真实有效，提供的复印件均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全套申报材料加盖骑缝章，并准备好原件以备项目审核、审计时使用。

（二）除多渠道筹资项目外，市级各专项资金对同一项目原则上不重复支持。同一企业或机构的同一项目补贴按照就高不就低原则只能享受一次。同一项目申报了中央、省补助资金或申报了多项市级专项资金的，应当在专项资金申报材料中说明已获得或正在申报的补助资金情况。

（三）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申报事宜，请各单位自主申报。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将严格按照有关标准和程序受理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有任何机构或个人假借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或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工作人员名义向单位收取费用的，请知情者向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机关纪委举报，举报电话：028-61881624。
四、政策发布和咨询

（一）政策发布
本申报通知在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官方网站（cdjx.chengdu.gov.cn）发布。

（二）政策咨询联系方式

	序号
	区（市）县
	单位
	处/科室
	联系电话

	1
	四川天府新区
	数字经济局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处
	68775013

	2
	成都东部新区
	经济发展局
	科技创新处
	86360137

	3
	成都高新区
	数字经济局
	人工智能产业处
	69765771

	4
	锦江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信息产业科
	86718183

	5
	青羊区
	新经济和科技局
	新经济发展科
	86270703

	6
	金牛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信息化产业科
	87511522

	7
	武侯区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发展科
	85253365

	8
	成华区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工业运行科
	84318990

	9
	龙泉驿区
	新经济和科技局
	新经济发展科
	84891138

	10
	青白江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发展科
	83306827

	11
	新都区
	新经济和科技局
	新经济发展科
	83952031

	12
	温江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产业推进科
	82747738

	13
	双流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发展科
	85816800

	14
	郫都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智能制造科
	87855524

	15
	新津区
	经济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发展科
	82522723

	16
	简阳市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规划发展科
	27028577

	17
	都江堰市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信息化推进科
	87212146

	18
	彭州市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科技创新科
	83890656

	19
	邛崃市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高新技术产业科 
	88779655

	20
	崇州市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发展科
	82201123

	21
	金堂县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科技和信息化室
	84921691

	22
	大邑县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科技创新科
	88215236

	23
	蒲江县
	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
	新经济科

民经科
	60572880

88555001

	24
	成都市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人工智能产业处
	61884670

	25
	成都市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
	装备制造产业处
	61884654


附件：1．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2．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第一批项目推荐汇总表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2026年3月30日

附件1

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第一批项目申报指南

一、模型使用补贴项目
（一）支持标准

对企业通过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调用、云化部署等方式使用模型的，按不超过年度模型使用费用的30%，给予最高100万元补贴。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单位使用的模型为经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登记或通过大模型国家标准测试认证的人工智能模型。

2. 模型使用方式包括模型订阅、API调用、云化部署等。

3. 模型用途仅限于人工智能软硬件开发应用。

4. 实际补贴额度，根据该事项当年预算规模和申报情况，在规模内对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材料

1. 模型使用补贴项目申报表。

2. 注册登记证照：申报单位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审计报告：申报单位2025年度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并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报告每页右下角含二维码）。

4. 申报单位2025年度使用模型的采购合同、发票、银行划款凭证等相关证明材料。

5. 模型经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登记或通过大模型国家标准测试认证的证明材料。

6. 申报单位使用模型用于人工智能软硬件开发应用的证明材料。〔如通过“类OpenClaw”智能体工具等使用大模型调用词元（Token）用于人工智能软硬件开发应用的相关证明材料等〕
7. 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人工智能产业处
咨询电话：028-61884670

二、标志性应用场景奖励项目

（一）支持标准

每年根据《人工智能标志性应用场景评价指标》遴选不超过20个标志性应用场景，按照不超过场景建设实际投入的30%，给予产业创新联合体最高100万元奖励。

（二）申报条件

1. 产业创新联合体由企业牵头，场景应用方、高校院所等单位组成，联合体内部成员单位应签订联合体组建合作协议（需明确各方投入、责任、利益分配机制等内容）。

2. 申报单位为联合体牵头企业。

3. 申报的场景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应用开发项目。

4. 申报的场景项目应在政策有效期内已完成建设、验收并投用。

5. 申报单位与场景应用方无关联关系。

6. 本项目所述“实际投入”包括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软硬件投入（含系统集成、系统软件及工具软件购置费用）、研发投入（含系统设计、软件开发、硬件开发、技术服务、委托他人开发的软件费用）和开展研发的人力成本（含工资、社保、公积金，不超过项目总投入的50%）。

7. 实际奖励额度，根据该事项当年预算规模和申报情况，在规模内对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材料

1. 人工智能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表。

2. 注册登记证照：申报单位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审计报告：申报单位2025年度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并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报告每页右下角含二维码）。

4. 联合体成员单位签订的联合体组建合作协议（需加盖各单位公章）。

5. 项目实际投入的合同、发票、银行划款凭证等证明材料

6. 《人工智能标志性应用场景评价指标》所列佐证材料。

7. 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装备制造产业处
咨询电话：028-61884654

三、企业融资奖励项目

（一）支持标准

对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且人工智能相关业务收入占比60%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按不超过企业实际获得投资额的10%，给予最高100万元奖励。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主体2025年度主营业务中人工智能业务收入占比达到60%（含）以上。

2. 申报主体2025年度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金额之一即可。

3. 实际奖励额度，根据该事项当年预算规模和申报情况，在规模内对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材料

1. 支持企业融资项目申报表。

2. 注册登记证照：申报单位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审计报告：申报单位2025年度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并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报告每页右下角含二维码）。

4. 申报单位2025年度人工智能业务收入专项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并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报告每页右下角带二维码）。

5. 申报主体2025年度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证明材料。

6. 申报主体2025年度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总额的收款凭证。

7. 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人工智能产业处
咨询电话：028-61884670

四、参展补贴项目

（一）支持标准

对参与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展会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实际展位费用和展品运输费用的60%，给予单个企业单场展会最高10万元补贴。

（二）申报条件

1. 国内外人工智能领域顶级展会包括2025年以来举办的ICRA（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学术会议）、IROS（国际智能机器人及系统会议）、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WAIC（世界人工智能大会）、WRC（世界机器人大会）等经批准的国家级行业协会、副省级及以上政府主办的展会。

2. 每年每家企业申报展会原则上不超过5个。

3. 实际补贴额度，根据该事项当年预算规模和申报情况，在规模内对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材料

1. 企业参展补贴项目申报表。

2. 注册登记证照：申报单位载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注册登记证（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3. 审计报告：申报单位2025年度审计报告（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并经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报告每页右下角含二维码）。

4. 申报单位2025年参展投入明细表及佐证材料（包含发票、结算清单、合同或协议、银行划款凭证等）。

5. 申报单位参展真实性证明材料（包括参展现场照片、媒体报道信息等）。

6. 其他需要补充的有关证明材料。

（四）政策咨询

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装备制造产业处
咨询电话：028-61884654

七、其余事项

（一）“人工智能业务收入”是指开展人工智能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硬件与设备制造、人工智能服务的相关收入。

（二）“实际获得投资额”是指申报主体2025年度实际获得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总额。

（三）本政策认定的金额不含税。

（四）除参展补贴项目外，各项目补贴（奖励）金额低于10万元（不含）不纳入补贴（奖励）范围（中小企业除外），中小企业需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的划分标准〕。
附件：1-1. 模型使用补贴项目申报书

         1-2. 标志性应用场景奖励项目申报书
1-3. 企业融资奖励项目申报书
1-4. 参展补贴项目申报书
附件1-1
模型使用补贴项目

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所属区（市）县                                     
项目联系人/电话                           
单  位  地  址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模型使用补贴项目申报表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所属区（市）县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包括企业概况、经营领域、行业地位、技术实力等，800字以内）

	
	是否在在成都市新经济公共管理服务平台（链接：www.cdxjj.net）上填报人工智能相关信息
	□是              □否

	模型使用情况
	使用模型名称
	

	
	模型备案号

（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名单为准）
	

	
	模型使用方式

（模型订阅、API调用、云化部署等）
	

	
	模型用途说明

（200字以内）
	

	申请
奖励情况
	2025年模型使用费用

（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2025年模型使用费用的30%，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事项
	我单位自愿参加项目申报及后续监管，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申报项目真实，申报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所有申请材料复印件已与其原件核对无误，均完全一致，不存在伪造、变造、抄袭等虚假情形。
二、申报项目未曾获得其他市级及以上财政补贴或奖励。
三、本单位近三年信用良好，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违法记录、未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效期内。
四、本单位在申报项目期间及获得补贴后，自愿按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2
人工智能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

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所属区（市）县                                     
项目联系人/电话                           
单  位  地  址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人工智能标志性应用场景项目申报表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所属区（市）县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包括企业概况、经营领域、行业地位、技术实力等，800字以内）

	
	是否在在成都市新经济公共管理服务平台（链接：www.cdxjj.net）上填报人工智能相关信息
	□是              □否

	创新联合体组成情况
	牵头单位
	
	场景应用单位
	

	
	成员单位
	

	应用场景建设情况
	应用场景名称
	

	
	应用场景简介
	（500字以内）

	
	场景建设周期

（xx年x月-xx年x月）
	
	建设总金额（万元）
	

	
	场景示范评价

（从先进性、可行性、示范性、可持续性、竞争力五个方面进行阐述，500字以内）
	

	
	场景效益评价

（从社会效益、产业效益、推广效益、项目荣誉及认证资

质四个方面进行阐述，500字以内）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按照不超过场景建设实际投入的30%，给予产业创新联合体最高100万元奖励）
	

	申报单位承诺事项
	我单位自愿参加项目申报及后续监管，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申报项目真实，申报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所有申请材料复印件已与其原件核对无误，均完全一致，不存在伪造、变造、抄袭等虚假情形。
二、申报项目未曾获得其他市级及以上财政补贴或奖励。
三、本单位近三年信用良好，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违法记录、未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效期内。
四、本单位在申报项目期间及获得补贴后，自愿按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

五、申报单位与场景应用方无关联关系。

六、场景项目属于人工智能、机器人相关应用开发项目。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企业融资奖励项目

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所属区（市）县                                     
项目联系人/电话                           
单  位  地  址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融资奖励项目申报表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所属区（市）县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25年度主营业务（万元）
	
	2025年度人工智能业务收入（万元）
	

	
	人工智能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比重（%）
	
	估值（如有）（万元）
	

	
	单位简介
	（包括企业概况、经营领域、行业地位、技术实力等，800字以内）

	
	是否在在成都市新经济公共管理服务平台（链接：www.cdxjj.net）上填报人工智能相关信息
	□是           □否

	融资

情况
	成立至今总获投情况
	天使投资    万元，风险投资    万元，私募股权投资    万元，    投资    万元，共计获得    次，共    万元。

	
	2025年度获得天使投资情况
	投资方：

投资金额：

投资时间：

	
	2025年度风险投资情况
	投资方：

投资金额：

投资时间：

	
	2025年度私募股权投资情况
	投资方：

投资金额：

投资时间：

	申请
奖励

情况
	2025年度实际获得投资额（万元）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
（万元）

（2025年度实际获得投资额的10%，不超过100万元）
	

	申报单位承诺事项
	我单位自愿参加项目申报及后续监管，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申报项目真实，申报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所有申请材料复印件已与其原件核对无误，均完全一致，不存在伪造、变造、抄袭等虚假情形。
二、申报项目未曾获得其他市级及以上财政补贴或奖励。
三、本单位近三年信用良好，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违法记录、未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效期内。
四、本单位在申报项目期间及获得奖励后，自愿按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2025年度获投明细表
	序号
	投资类型
	投资机构名称
	投资总金额

（万元）
	2025年度收款金额

（万元）
	收款时间

	　
	　
	　
	
	　
	

	　
	　
	　
	
	　
	

	　
	　
	　
	
	　
	

	　
	　
	　
	
	　
	

	　
	　
	　
	
	　
	

	　
	　
	　
	
	　
	

	　
	　
	　
	
	　
	

	　
	　
	　
	
	　
	

	　
	　
	　
	
	　
	

	　
	　
	　
	
	　
	

	　
	　
	　
	
	　
	

	　
	　
	　
	
	　
	

	　
	　
	　
	
	　
	

	总计
	——
	——
	
	
	——


（投资类型请填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其他    ）

附件1-4
企业参展补贴项目
申报书
项  目  名  称                                     
申  报  单  位                              
所属区（市）县                                     
项目联系人/电话                           
单  位  地  址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企业参展补贴项目申报表
	单位
基本
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办公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所属区（市）县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简介
	（包括企业概况、经营领域、行业地位、技术实力等，800字以内）

	
	是否在在成都市新经济公共管理服务平台（链接：www.cdxjj.net）上填报人工智能相关信息
	□是              □否

	参加展会情况
	展会名称
	
	展会时间
	

	
	展会介绍

（包括总体概况、规模、影响力等，400字以内）
	

	
	展位费
	
	运输费
	

	
	总费用
	

	
	参展产品名称及介绍

（每款产品300字以内）
	

	
	参展带来效益

（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影响力等，400字以内）
	

	
	本次申请奖励金额（万元）

（不超过实际展位费用和运输费用的60%，最高10万元补贴）
	

	申报单位承诺事项
	我单位自愿参加项目申报及后续监管，并郑重承诺如下：
一、申报项目真实，申报资料真实、合法、有效，所有申请材料复印件已与其原件核对无误，均完全一致，不存在伪造、变造、抄袭等虚假情形。
二、申报项目未曾获得其他市级及以上财政补贴或奖励。
三、本单位近三年信用良好，无重大安全事故、无违法记录、未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有效期内。
四、本单位在申报项目期间及获得补贴后，自愿按要求接受审计和检查。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报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2026年度成都市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若干政策

第一批项目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申报类型
	投资额（万元）
	申报奖补金额（万元）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2
	
	
	
	
	
	
	

	3
	
	
	
	
	
	
	

	…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6年3月30日印发

— 14 —

— 6 —


